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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論壇    ( 30-07-2003 ) 

 

(一)制訂公開的地價下限 

 

目前政府賣地、改變土地用途而補地價時，往往根據市場變化釐定土地的底價，

而且有關價格也屬保密，不作公開。然而，土地是社會寶貴而有限的資產，而且

每個地區的土地發展，政府都必須撥出一定資源，作出地區以至整體性的政策和

基建配套。因此，政府釐定地價下限時，必須考慮該等成本因素，不能單純按照

市場變化，任由土地的最低價格無止境下滑。再者，在現行政策下，土地底價隨

樓市下調，已對市民的信心造成嚴重打擊，從而進一步拖低樓市，造成惡性循環。 

 

基於以上考慮，新論壇認為，政府作為最主要的土地供應者，現階段不宜賣地，

即使要恢復勾地，在釐定土地底價時，必須作出思維上的改變，按照基建和政策

配套成本，以及地價加上建築成本後的價格不會低於同區周邊樓價水平等因素，

為勾地表內的土地釐定公開的價格下限，而且有關政策必須具連貫性和堅持。雖

然未來一兩年，每年仍有數萬個新建單位供應，令樓價可能繼續下調，但只要政

府能表現出決心，堅守有關價格下限最少三至五年，便能向市民和發展商發出明

確和清晰的訊息---土地價格將不會進一步下滑，從而重建市場信心。 

 

另外，政府也應該檢討目前農地改變用途的補地價政策，讓農地改作住宅用地

時，以較合理的水平進行補地價，避免一些住宅發展項目以過低價錢補地價，影

響市場信心。 

 

(二)收緊地積比率 

 

政府在回歸後大幅放寬土地的地積比率，一方面令單位供應增加，另方面影響都

市環境。因此，政府將來新批出的土地，應收緊地積比，這既可避免單位供應過

剩，亦能優化城市環境。當然，市區重建局轄下一些重建項目，有關土地原本的

地積比已相當低，故可放寬至合理水平。 

 

(三)經合理補償後延長建築期 

 

目前土地建築期一般只有四至五年，令發展商不得不急於興建樓宇出售，令單位

供過於求。因此，政府應容許發展商作出合理補償後，逐年延長建築期，最多不

超過三年，而補償金額則可逐年增加，讓發展商更能因應市場情況，更靈活地安

排發展計劃，避免單位供應過多而進一步拖低樓價。但政府同時須加強監管發展

商妥善管理空置地盤，避免影響環境衛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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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盡快與地鐵磋商可行方案 

 

據稱目前兩鐵土地可建單位達六萬五千個，當中大部分為中價的優質住宅物業，

再加上發展商手上的地權，每年落成的單位勢必超過九五至九七年的水平，令地

產市道勢必繼續下調。最近九鐵已回應各方訴求，將土地發展權交還政府。政府

也應該積極與地鐵公司磋商，在不損股東利益的前提下，提出可行的方案，妥善

處理地鐵的土地發展權。 

 

(五)鼓勵債務重組減少銀主盤 

 

大量銀主盤出現，是樓市持續下調的主要原因，當中涉及的負資產業主，主要是

飽受經濟環境困擾的中產階層。因此，政府應研究果斷而積極的措施，鼓勵及協

助銀行為負資產業主重組債務，紓緩長期受負資產困擾的中產階層的壓力，減少

銀主盤，將一些原本須 繳付 P加二利率的個案，降至 P減二的息率，並將還款

期由目前的數年延至二十或三十年，有需要時業主可以另覓擔保人，例如業主有

穩定收入的子女作擔保。  

 

( 六)放寬二手樓按揭成數 

 

二手市場在整體樓市佔極重要部分。若二手樓不活躍，負資產業主的困境也不能

紓緩，直接打擊整體樓市信心。鑑於目前發展商為一手樓提供二按等優惠，遠遠

高於一般二手樓交易的條件，令二手市場一直沉寂。因此，金管局應放寬二手樓

按揭至九成，讓二手樓市的業主可以更靈活的方式把樓宇加按，然後賣樓及再置

業。另外政府也要研究簡化物業交易手續，增加二手物業市場買賣的靈活性。 

 

(七)鼓勵移民購買二手樓，給予在港置業內地人多次往返 

 

為了幫助刺激二手樓市場，政府制訂移民計分制度時，可規定凡在港為購買二手 

樓(例如業權從發展商轉手兩年或以上的 樓宇)的申請人可獲加分。同時，政府

應與中央政府商討，讓在港置業的內地人士，可享有多次往返簽證進出香港與內

地。 

 

政府要穩定樓市，甚至要樓市向好發展，便必須要向市場提出清晰、明確的訊息，

其他重要政策也不能與此互相矛盾，而且這些訊息和政策也要維持一段時間，才

能恢復市民對樓市的信心。 

 

(本文已刊於 2003年 7月 30日之大公報)  


